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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貴惇與蔡沈對《尚書》聖人的詮釋

 曹　美　秀 *

提　　要

本文將黎貴惇《書經衍義》與蔡沈《書集傳》對堯、舜、禹三位聖人的理

解作比較，冀能對越南經學及中、越《尚書》學比較研究，有緜薄之助。本文

先略述黎貴惇的成學背景，指出《書經衍義》為黎貴惇學術思想成熟後的作品，

同時也是以《書集傳》為基礎，在越南進一步發展的成果。至於對黎貴惇與蔡

沈聖人觀的比較，是以蔡沈解《尚書》所用體／用、本／末、內／外的架構為

基準，比較的主題則有三個：一者，〈堯典〉「欽明文思安安」；二者，聖人

的教與刑；三者，十六字心傳。據本文所分析的三個主題，可見承朱學強調體

／用之別、以體為本的觀點，卻含糊於體、用之分，並往偏重「用」層面發展

的傾向，為黎貴惇《尚書》學的特色之一，亦即越南經學的特色之一，至於越

南經學的其他特質，尚需以更多的相關研究為基礎，方能全面見之。

關鍵詞：黎貴惇、蔡沈、尚書、越南、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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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Guidun and Cai Chen’s 
Interpretations of the Sage in Shangshu

 Tsau, Mei-Hsiou*

Abstract

Based on Shujing yanyi and Shu jizhuan, I compare Li Guidun’s and Cai Chen’s 
interpretations of the three sages, Yao, Shun and Yu, for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Chinese-Vietnamese study of Shangshu. Li Guidun’s academic progress indicates 
that Shujing yanyi is a work written during Li’s maturity stage of writing career, 
and it also is an example of advanced Vietnamese scholarship based on Shu jizhuan. 
The comparative criterion is the framework of Cai’s Shu jizhuan: ti vs. yong, 
fundamental vs. incidental, and inside vs. outside. There are three comparative 
topics: Yaodian “qingming wensi anan,” the enlightenment and penalty of the sages, 
and sixteen-word xinchuan.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of these three topics, one of 
the features in Li Guidun’s classical study is that he accepted the tradition of Zhu 
Studies, distinguished ti from yong, and took ti as the basis, but deviated from Zhu’s 
in his inclination to pragmatism. That is also a feature of Vietnamese classical study. 
The future research is needed to distinguish further characteristics of Vietnamese 
traditional scholarship. 

Keywords: Li Guidun, Cai Shen, Shangshu, Vietnamese scholarship, The 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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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貴惇與蔡沈對《尚書》聖人的詮釋

曹　美　秀

一、前　言

越南為東亞文化研究不可或缺的一環，然而，相對於日、韓兩國，既有的

東亞文化研究成果中，對越南的研究是相對薄弱的。1 而比較的研究，是加強

越南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2 本文即以比較的方法，藉由黎貴惇《書經衍義》

與蔡沈《書集傳》3 對《尚書》聖人形象的詮釋，以窺探同一個經典在兩地的

不同開展，對於仍有待開發的越南儒學研究，不無緜薄之助；另一方面，這是

關於東亞文化圈《尚書》學的研究，中國與越南的經學特色，都可藉由比較而

更加明晰。

黎貴惇（1726-1784），字允厚，號桂堂，是越南後黎朝著名的學者與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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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詳可參陳益源：〈越南在東亞漢文學研究的不可或缺――以《越南漢籍文獻述論》

的簡介為例〉，《東亞視域中的漢文學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

頁 73-85、（越）丁克順：〈越南儒學研究的歷史與現狀〉，《復旦學報（社會科

學版）》2013 年第 6 期，頁 38-44、鍾彩鈞：〈導言〉，鍾彩鈞主編：《黎貴惇的

學術與思想》（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2 年），頁 1。
2   鍾彩鈞在《黎貴惇的學術與思想》〈導言〉中，以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與越

南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共同執行的「越南儒學研究」計畫之成果為基礎，指出：

「透過比較的研究，不但可以理解儒學的共通性，更能掌握越南文化的特性所在。」

見《黎貴惇的學術與思想》，頁 1。
3   按：蔡沈承師命而撰寫的《尚書》專著，或名「書集傳」、「書經集傳」、「朱文

公訂正門人蔡九峰書集傳」，為求簡潔，本文行文中統以「書集傳」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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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家，著有《書經衍義》、《見聞小錄》、《群書考辨》等書，4 越南學者稱

之為「越南封建時代最偉大的博學家」。5 蔡沈（1167-1230），號九峰，為朱

熹弟子，受命撰寫《書集傳》，6 此書於元皇慶之後，成為科舉的定本，後來

也成為越南科舉的主要用書。因此，《書集傳》是越南後黎朝士子讀《尚書》

的必備參考書，黎貴惇當然也不例外，其於《書經衍義》序言中自云，此書乃

「涵泳有年，粗窺大義」、「有所觸發，隨意書之」的成果，7 表明此書為其

研治《尚書》之心得；而此心得必建立在其所熟讀的《書集傳》的基礎之上，

由《書經衍義》對《書集傳》多所批駁的情形，8 即可見黎氏對《書集傳》的

熟悉與重視。序文又云：「不敢執定注家一邊，而不細繹正文之意。」9 究竟

何為「正文之意」？這是經學史上爭論不休的問題，誠如馮友蘭所說，在董仲

舒之後，諸哲學家多依傍經學以表達思想，如以舊瓶裝新酒焉；10 姜廣輝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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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關於黎貴惇的生平與著述，可參于向東：〈黎貴惇的著述及其學術思想〉，《東南

亞研究》1991 年第 3 期，頁 10-17、〈黎貴惇的生平及其哲學思想〉，《許昌師專

學報（社會科學版）》1993 年第 1 期，頁 48-54、〈黎貴惇〉，黃心川主編：《東

方著名哲學家評傳•越南卷》（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0 年），頁 176-204；（越）

阮金山：〈《書經衍義》景印弁言〉，（越）黎貴惇撰，（越）阮金山點校：《書

經衍義》（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2 年），卷首。
5   「《撫邊雜錄》介紹」，見《黎貴惇全集》第 1 集前言，頁 21，轉引自于向東：〈黎

貴惇的著述及其學術思想〉，頁 10。
6   關於蔡沈的生平，可參高令印、陳其芳：〈蔡元定、蔡沈〉，《福建朱子學》（福

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 年）、姜龍翔：〈朱子命蔡沈編修《書集傳》考〉，《漢

學研究》第 30 卷第 2 期（2012 年 6 月），頁 99-130、游均晶：《蔡沈《書集傳》

研究》（永和：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0 年）。
7   （越）黎貴惇：〈書經衍義序〉，《書經衍義》，頁 1。
8    關於黎貴惇對《書集傳》的批評，可參蔣秋華：〈黎貴惇《書經衍義》探析〉，《黎

貴惇的學術與思想》，頁 29-55。
9   同前註，頁 3。
10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增訂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3 年），頁 492-

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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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的詮釋並不是一種復現的過程，而是一種創造的過程。11 因此，同一個文

本，中國的蔡沈與越南的黎貴惇，都可以為之裝入新酒，都可以有不同的創造

性之理解。黎貴惇以《書集傳》為治《尚書》的基礎，卻在涵泳經文後，體會

出與蔡沈不同的經義，更明確於文字中批駁之，故《書經衍義》可謂以《書集

傳》為基礎，在越南進一步發展的成果，將二者加以比較，正是窺探越南《尚

書》學特色的極佳切入點。

蔡沈時代先於黎貴惇，本文題目將黎貴惇置於前，一則因為學界已累積了

不少《書集傳》之研究成果，但對《書經衍義》的論述仍相當有限，因此，本

文對於補充黎貴惇及越南《尚書》學研究之不足，有較大的意義。其次，《書

經衍義》並不像《書集傳》對《尚書》全文作注解，而以筆記、條列的方式，

表現治《書》之心得。12 也就是說，我們所能見到的，只是黎貴惇研治《尚書》

成果的「重點」，因為有許多《尚書》經文，無法在《書經衍義》中找到相應

的內容，故筆者所能擇取的比較主題，只限於《書經衍義》所論及者。因此，

即使筆者的論述，乃將《書經衍義》與《書集傳》置於相等的位置，但在資料

去取時，卻不可避免地，會有主從之異。是以本文雖欲藉由比較，以見中、越

《尚書》學的特色，但實際上所能表出之特色，或以《書經衍義》為多。基於

此二項因素，故題目將黎貴惇置之於前。

二、《書經衍義》的撰作背景及其與《書集傳》的關係

根據前人的研究，在西元前 207 年趙佗建立南越政權期間，《詩》、《書》

已傳入南越；到了三國時代，越南人已開始在官學中學習中國古代典籍；唐朝

天寶年間，包括安南在內的嶺南人，甚至可以入京參與科舉考試，其有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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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姜廣輝：〈傳統的詮釋與詮釋學的傳統――儒家經學思潮的演變軌迹與詮釋學導

向〉，姜廣輝主編：《經學今詮初編》（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 年），頁 2。
12  關於《書經衍義》的解經方式，可參蔣秋華：〈黎貴惇《書經衍義》探析〉，《黎

貴惇的學術與思想》，頁 2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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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可入仕中原。13 自此以後，科舉考試成為中國經典在越南廣泛傳播，並發揮

巨大影響力的主要原因，李仁宗太寧四年（1075），甚至舉辦了越南的獨立科

舉，14 其後，歷朝都有獨立科舉。

越南的科舉制度後來逐漸產生本土化的特色，然其教育制度、教學內容、

試場建置、場官設置、場規制定、考試方式等，大體仍倣效中國。15 黎貴惇所

生存的後黎朝，尤為進士科考試的繁榮時期，16 黎氏敘述其時登進士者享有的

優惠云：

進士科自本朝中興以來，待遇尤隆，選任尤貴。賜朝衣冠帶，榮歸鄉貫， 

各具旗伏鼓樂迎接，一也。有司役鄉民，先為起第，二也。不惟三魁應

制中格得入翰林，同進士亦并授科道，不除府縣官，三也。科中少年一

人得授校討，四也。出為外任承憲二司，并授掌印正官，不為副貳，五

也。五者皆中國古今設科目以來之所無也。17

登進士者所享有的禮遇，使越南士子趨之若騖。18 而黎朝的進士科考試內容，

主要模倣中國明朝的制度，自鄉試至會試，《四書》、《五經》皆占有極為重

要的分量。19 黎貴惇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生於士大夫家庭，因此，他自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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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參郭廷以等：《中越文化論集》（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6年）、劉玉珺：

《越南漢喃古籍的文獻學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梁茂華：《越南

文字發展史研究》（鄭州：鄭州大學世界史博士論文，于向東先生指導，2014 年）。
14  陳荊和編：《校合本大越史記全書》（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附屬東洋學

文獻中心，1986 年），本紀卷 3，頁 248。
15  詳陳文：《科舉在越南的移植與本土化――越南後黎朝科舉制度研究》（廣州：暨

南大學專門史博士論文，高偉濃先生指導，2006 年）、（越）丁克順：〈越南儒

學研究的歷史與現狀〉，頁 38、陳文：《越南科舉制度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2015 年）。
16  陳文：《科舉在越南的移植與本土化――越南後黎朝科舉制度研究》，頁 55。
17  （越）黎貴惇：《見聞小錄》，卷 2，〈體例上〉，頁 53，轉引自陳文：《科舉在

越南的移植與本土化――越南後黎朝科舉制度研究》，頁 200-201。
18  陳文：《科舉在越南的移植與本土化――越南後黎朝科舉制度研究》，第 6 至 8 章。
19  同前註，第 3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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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受到良好的漢文教育，並被賦予登科入仕的期許。

黎朝於龍德三年（1734）頒《五經大全》於各地學府，此書在中國自明永

樂十六年（1416）頒布國子監及天下郡縣學，便成為各級學校的指定教科書，其

後甚至更改科舉程式，使《五經大全》與《四書大全》成為科舉惟一用書，20

黎朝頒《五經大全》於各學府，即取法於明朝。而《五經大全》中《書經大全》

的修纂底本，就是蔡沈的《書集傳》。《書經大全》每篇先以最大字書寫經文，

其後以大字抄錄蔡沈《書集傳》，其以蔡《傳》為主的作法，已於形式上顯露

無遺。蔡注之後再以小字雙行列出諸家之說，而所取諸家之說中，以董鼎的《尚

書輯錄纂註》與陳櫟的《尚書集傳纂疏》為主，然而，董、陳之書，又主要依

據《書集傳》，因此，《書經大全》可謂集《書集傳》之大成。21 龍德三年時，

黎貴惇九歲，正是童蒙初學之時，故《五經大全》乃是黎貴惇幼時的必備讀物。

他後來在十八歲中鄉試解元；二十七歲登進士，取為榜眼；22 四十二歲時擔任

國子監司業，23 可見黎貴惇既深受科舉風氣影響，又為箇中佼佼者。雖然無法

確定黎貴惇得見《書集傳》，僅憑藉《五經大全》中的《書經大全》，抑或是

見到單行本，然其熟讀《書集傳》，乃是可以肯定的。24

《書經衍義》為黎氏治《書》心得，以筆記、條列的方式書寫，長短不一

的文字中，可見黎貴惇融會各篇經文，並旁通其他經書、史書甚至子書的統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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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詳參許育龍：《宋末至明初蔡沈《書集傳》文本闡釋與經典地位的提升》（臺北：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蔣秋華、何澤恆先生指導，2012 年），第 5 章。
21  詳參陳恆嵩：《《五經大全》纂修研究》（永和：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9 年）、

許育龍：《宋末至明初蔡沈《書集傳》文本闡釋與經典地位的提升》，第 5 章。
22  詳見于向東：〈黎貴惇的生平及其哲學思想〉，頁 48-54。
23  見陳文：《科舉在越南的移植與本土化――越南後黎朝科舉制度研究》，頁 163。
24  《大越史記全書》載後黎朝的學風云：「近來記誦之學，讀經傳者，蒐羅小註，而

多闕正文。」官方欲加以釐正，以變士習，故於純宗龍德元年（1732）下御旨：「繼

今學者，經傳當悉熟正文，餘如集註小註，惟摘取其粹。」（《校合本大越史記全

書》，續編卷之 2，頁 1073）由此可見其時越南士子為應科舉的讀書方式，我們可

由如此側面了解應舉者必然熟讀注文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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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及治學心得。書中對許多蔡沈的說法提出批駁，可見黎貴惇熟讀蔡傳而不

囿於蔡傳；於科考中應付裕如，卻不受考試程式限制的獨立思考能力，為越南

少見的《尚書》學術性著作。25 筆記式的條目書寫方式，雖然有不全面的缺失，

然而，正因為不是針對全書的注解，反而可由各條內容，見出黎貴惇治《書》

時的關注點，而越南《尚書》學的特色，便寓於其中。

黎貴惇〈書經衍義序〉撰於景興三十三年壬辰秋仲（1772），其時黎氏

四十七歲。序云：

臣實愚陋，涵泳有年，粗窺大義，每讀古文，只覺意味溢出，理趣無窮。

有所觸發，隨意書之。26

由「涵泳有年」，可見此書撰寫時間必不短，然序撰於景興三十三年，故完成

時間應距之不遠，且在撰序、付刻前，必定作過覆閱或整理，故將之視為黎貴

惇近五十歲的作品，應不至大誤。黎貴惇曾於景興二十一年（1760）三十五歲

時，以翰林院侍讀充副使出使中國。雖然越南文化具獨特的地域特色，黎貴惇

所撰《大越通史》更表現強烈的主體意識，27 但越南人仍對中國充滿憧憬，黎

貴惇不僅將出使中國，視為無上的榮耀，更以之為「往觀上國」，28 以開拓視

野的機會。此次出使的經驗，也的確使他獲益良多，並且對其學術思想產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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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蔣秋華認為《書經衍義》為黎貴惇的治經成果，具審辨的能力，見〈黎貴惇《書經

衍義》探析〉，《黎貴惇的學術與思想》，頁 29-55；阮金山認為《書經衍義》為

適於對《書經》具高層次理解者的講義，見〈黎貴惇對宋朝朱熹《書經》思想的評

價――通過研究《書經衍義》分析〉，頁 25-40。二人之說皆與筆者相同，惟陳文

認為《書經衍義》是以策文形式對《尚書》作逐篇解答，乃為服務於科舉考試，見

《科舉在越南的移植與本土化――越南後黎朝科舉制度研究》，頁 278。實則《書

經衍義》各條文字長短不一，絕非應舉的科制之文，其說不確。
26  （越）黎貴惇：〈書經衍義序〉，《書經衍義》，頁 1。
27  詳見鍾彩鈞：〈黎貴惇《大越通史》的文化意識〉，《黎貴惇的學術與思想》，頁

57-86。
28  （越）黎貴惇：〈北使通錄題辭〉，《北使通錄》，《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上

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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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影響，29 李豐楙便由黎貴惇的《見聞小錄》中，發現其出使中國後，為

治思想有所轉變。30〈書經衍義序〉撰寫於黎貴惇出使回國十餘年後，也就是

說，《書經衍義》是黎貴惇「涵泳有年」的心得之累積；全書完成及撰序之時

間，則在出使中國、開闊眼界，學術思想有所轉變之後，故可將《書經衍義》

視為黎貴惇學術思想成熟後的作品。配合前述黎貴惇的為學、應舉歷程，可見

黎貴惇自幼熟讀蔡傳，以之為準而於應舉過程中一帆風順；但到了近五十歲，

學術思想成熟後，卻對蔡傳多所批駁。其批駁的內容，或不免有受中國影響的

成分，然其根柢，仍是越南的文化，故《書經衍義》不但是黎貴惇個人學術思

想成熟後的著作，又可視之為《書集傳》在越南的文化背景中，進一步發展的

結果。

錢基博云：

大抵南宋以前之說《書》者，多守孔《傳》；而南宋以後之說《書》者，

咸本蔡學。……然則《尚書》家當以鄭注、孔《傳》、蔡《傳》為三大

宗矣。31

錢氏之說可謂得實，然而，鄭、孔、蔡之為三宗，乃將經學史作分期的結果，

若不著眼於階段性的劃分或學派的區別，而關注經學史的連續性的發展，則所

謂三大宗，實有相貫之處。東漢鄭玄集漢學之大成，徒黨偏天下，為「小統一

時代」；32 南北朝時期，北人重鄭注，南人重孔《傳》；33 唐代《尚書正義》

則兼取孔、鄭之說。34 蔡沈的《書集傳》雖被視為宋學《尚書》學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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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關於黎貴惇出使中國，可參林月惠：〈黎貴惇與西學〉，《黎貴惇的學術與思想》，

頁 181-218。
30  李豐楙：〈官箴與勸善：黎貴惇《見聞小錄•箴儆》的善書化〉，《黎貴惇的學術

與思想》，頁 125。
31  錢基博：《古籍舉要》（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9 年），頁 32。
32  清•皮錫瑞：《經學歷史》（臺北：藝文印書館，1987 年），頁 156。
33  程元敏：《尚書學史》（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8 年），「貳拾」至「貳貳」

「南北朝尚書學」。
34  詳參張寶三：《五經正義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張以

仁先生指導，1992 年），第 3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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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書集傳》不但未排斥「古注」，在名物制度部分，更大量以古注為依據。35

因此，相對於漢、唐注疏，《書集傳》雖為新注，仍吸納不少舊注的成分，從

這個角度看來，《書集傳》實為漢代以下《尚書》學發展的結果。宋代以後，

在中國，則元、明時期尊朱學，以《書集傳》為科舉定本，然因科法甚陋，而

有「經學積衰」之譏；36 在越南，陳朝模仿元朝的科舉試法，黎朝進士科則模

仿明朝制度，《尚書》一經皆以《書集傳》為本。越南雖因科舉而形成治經之

風，但因利益取向而囿於科制，與中國的元、明二代，幾乎相同。37 也就是說，

中國的元、明二代，與越南的陳、黎二朝，皆因科舉制度，而使《書集傳》成

為士子普遍閱讀的讀物，科舉所造成的弊端，也有相似之處。然而，刻板的應

舉文及蹈空的經說，終不能饜足有智之士。為矯科舉之弊，中國初有棄虛崇實

的清初大儒，後有積涓滴成大河的乾嘉學術，今日學者論之者多矣。在越南，

雖然學術的成就，未能與中國匹敵，在整個科舉制度終結之前，絕大多數士子，

仍跳不開科舉的陳套，以致弊端叢生，38 但仍有好學深思如黎貴惇者，在競逐

富貴的喧鬧中，邁出空谷足音，然今人的相關論述仍有所不足。

對元、明科舉弊病的反省，是清代學風形成的動力之一，39 而《書集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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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詳參許華峰：《蔡沈《朱文公訂正門人蔡九峰書集傳》的注經體式與解經特色》（臺

北：臺灣學生書局，2013 年），第 4 章「《書集傳》的注解依據」。王春林也指出《書

集傳》的解經特色在於「博采眾說」，其中包括漢、唐注解，見氏著：《《書集傳》

研究與校注》（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頁 45-47。
36  皮錫瑞稱宋、元、明三朝為經學積衰時代，而元不及宋，明又不及元，見《經學歷

史》，「九經學積衰時代」，頁 299-322。
37  詳可參姜振華：《越南阮朝科舉制度研究》（南寧：廣西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

院碩士論文，王柏中先生指導，2011 年）。
38  同前註。
39  按：歷史上具學術成就的學者，固多不為科舉所囿，然科舉制度所引起的廣泛學風，

卻是歷代學人所深慮者，此一現象，在面對異族入主的清初學人身上，看得更清楚，

詳可參曹美秀：《回歸孔孟：晚明清初儒學風氣之探討》（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

國文學系碩士論文，夏長樸先生指導，1998 年）。其餘論清初學術之形成及特色，

而強調對理學的反省、批判者，雖不專論清初學人對科舉的批判，實則對理學的反

省背後，即蘊有對科舉的批判，相關論述極多，無法一一枚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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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元、明科舉的《尚書》教材，故《書集傳》一方面為清代《尚書》學者所批

判的對象，同時也是清代《尚書》學的基礎。就此看來，清代《尚書》學既是

宋學《尚書》學的進一步發展，也是批判宋學《尚書》學的成果，既承舊又變

新。正因有所承，故可用比較的方式，以見其變新之特色與意義，故今人論述

清代《尚書》學特色的重要方法之一，便是將之與宋學《尚書》學作比較。40

誠如前述，黎貴惇在士子以《書集傳》為治《尚書》之圭臬的背景下，自幼熟

讀《書集傳》，卻因多年涵詠，加上學術思想成熟，而撰成對之多所批判的《書

經衍義》。若借鏡於清代學術的研究方法，那麼，將《書經衍義》與《書集傳》

作比較，實為探討越南《尚書》學特色的極佳方法之一。與清代學術不同的是，

《書經衍義》是以《書集傳》為基礎，在越南進一步發展的結果，因此，《書

經衍義》與《書集傳》的關係，既是歷時性的發展，也是不同地域文化的表現。

是以將二者作比較，既可補越南經學研究之不足，亦可藉以分析中、越經學之

異同。

三、《書經衍義》與《書集傳》對《尚書》聖人的詮釋

由於篇幅的限制，同時考慮討論焦點的集中性，本文所討論的聖人，僅止

於堯、舜、禹三人，41 以下分項論述之，其所未及者，俟諸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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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按：將清代與宋代《尚書》學作比較，以突顯清代《尚書》學特色者，如劉起釪《尚

書學史》以辨偽古文為清代《尚書》學的特色，而以「宋學餘波的《尚書》學」與

之作對比，見《尚書學史》（北京：中華書局，1996 年），第 8 章。古國順：《清

代尚書學》（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1 年），將清代《尚書》著作分類、分章敘述，

其中「遠祧東漢之古文《尚書》學」、「遠祧西漢之今文《尚書》學」與「漢宋兼

宗之《尚書》學」，便有將漢、宋學對比的意味。其餘以漢、宋學概念論清代學術

之特色者，主要便是以清代學術與宋代學術之比較為論述基礎，相關論著極多，此

處無法一一枚舉。
41  按：黎貴惇解〈湯誓〉云：「嗚呼，聖人處君臣之變，後世亦可以察其心矣。」（《書

經衍義》，頁 63）此以湯為聖人。又云：「高宗即位……心心念念注想英賢，而

不自用其聰明，輕發其號令也。觀一得傅説，知其果聖，而即使總百官便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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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欽明文思安安

「欽明文思安安」42 是〈堯典〉篇用以形容堯的第一句話，也成為後世描

繪聖人形象的重要依據。《書集傳》云：

欽，恭敬也。明，通明也。敬體而明用也。文，文章也。思，意思也。

文著見而思深逺也。安安，無所勉强也，言其德性之美，皆出於自然而

非勉强，所謂性之者也。蓋放勳者緫言堯之德業也，欽明文思安安，本

其德性而言也；允恭克讓，以其行實而言也。至於被四表、格上下，則

放勳之所極也。孔子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故《書》叙帝王之

德莫盛於堯，而其贊堯之德，莫備於此，且又首以欽之一字爲言，此書

中開卷第一義也，讀者深味而有得焉，則一經之全體不外是矣，其可忽

哉。43

蔡沈對欽、明、文、思、安安都有各別的解釋，但最後總結「欽明文思安安」

時，特別突出的僅為「欽」字，不但以此字為「書中開卷第一義」，甚至指「欽」

（《書經衍義》，頁 83）此處亦以「聖」形容傅說。蔡沈解〈泰誓下〉則云：「聖

人臨事而懼如此。」宋•蔡沈：《書經集傳》（臺北：世界書局，2011 年），卷 4，

頁 69。又以〈牧誓〉為「真聖人之言」（《書經集傳》，卷 4，頁 70），可見以

周武王為聖人；又解〈君陳〉云：「未見聖，如不能得見；旣見聖，亦不能由聖，

人情皆然。君陳親見周公，故特申戒以此。」（《書經集傳》，卷 6，頁 123）此

處則以周公為聖人。可見黎貴惇與蔡沈心目中，能當「聖人」之名者，不只有堯、

舜、禹三人。
42  按：《尚書》異文極多，而黎貴惇的《書經衍義》不列經文，故本文於行文中引《尚

書》經文，皆據《書經集傳》，若僅引經文而未引蔡沈注解，則不另注出處。又按：

本文所用世界書局影印《書經集傳》，將《書經集傳》與丁晏《書蔡傳附釋》、朱

熹《詩經集傳》合併影印，頁碼則各自獨立，本文僅引《書經集傳》部分，故於書

名僅標「書經集傳」。
43  宋•蔡沈：《書經集傳》，卷 1，頁 1。按：自宋以下，《書經集傳》有不同的版本，

各版本間雖有不少異文，然多不造成文意的差異，詳可參許華峰：《蔡沈《朱文公

訂正門人蔡九峰書集傳》的注經體式與解經特色》，故本文不討論異文的問題，而

逕據臺北世界書局本，直接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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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足以總括《尚書》一經全體，配合其所云：「欽明文思安安，本其德性而言

也；允恭克讓，以其行實而言也。」以及蔡沈解《尚書》所用體用、內外、本

末等概念，44 可見蔡沈是以「體用」的角度看待「欽明文思安安」與「允恭克

讓」，前者為體，後者為用。45 正因「欽明文思」是體、是本，故於總言堯之

44  蔡沈以體用概念解釋《尚書》者，如解〈舜典〉命夔典樂一段云：「聖人作樂以養

情性，育人材，事神祇，和上下，其體用功效廣大深切乃如此，今皆不復見矣，可

勝歎哉。」（《書經集傳》，卷 1，頁 10）解〈說命下〉「惟斆學半」三句云：「斆，

教也。言教人居學之半。蓋道積厥躬者，體之立；斆學于人者，用之行。兼體用、

合内外，而後聖學可全也。」（《書經集傳》，卷 3，頁 61）解〈武成〉「垂拱而

天下治」云：「五教三事，所以立人紀而厚風俗，聖人之所甚重焉者。悙，厚也。

厚其信，明其義，信義立而天下無不勵之俗。有德者尊之以官，有功者報之以賞，

官賞行而天下無不勸之善。夫分封有法，官使有要，五教修而三事舉，信義立而官

賞行，武王於此復何爲哉，垂衣拱手而天下自治矣。史臣述武王政治之本末，言約

而事博也如此哉！」（《書經集傳》，卷 4，頁 72）雖然強調必兼體用、合內外，

但蔡沈還是刻意區分體／用、內／外之別。整體看來，蔡沈「理一分殊」的觀點，

基本上與其師朱熹無異，其體用一源，及體先用後、體立而後用行的觀點，亦大抵

與朱子相同，由蔡沈所用「本末」一詞，及以「欽」為聖人之「體」，〈書集傳序〉

並主張「得其心，則道與治固可得而言矣」即可見之，配合後文所舉諸例，此一特

色可更明確。至於朱子的理氣觀、體用論，論之者多矣，可參錢穆：《朱子新學案》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年）、劉余高暢：《蔡沈哲學研究》（湘潭：湘潭大

學哲學碩士論文，陳代湘先生指導，2017 年）、劉述先：《朱子哲學思想的發展

與完成》（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2 年）等。而對二者加以區分的目的之一，

乃是要突出「體」的根本性，後文所舉其他例子更可明確見之。
45  按：朱子已重視體用概念，並用以解經，如解《論語•學而》「禮之用，和為貴」云：

「蓋禮之為體雖嚴，而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為用，必從容而不迫，乃為可貴。」

《四書章句集注》（臺北：大安出版社，2012 年），頁 67。詳可參楊浩：〈朱熹《四

書章句集注》體用的詮釋框架〉，《荷澤學院學報》2014 年第 3 期，頁 139-142。

其餘論述朱熹體用觀的論著極多，此處不一一列舉。蔡沈以體用概念解經，一方面

受有乃師影響，一方面亦為其哲學思想的反應，詳可參高令印、陳其芳：〈蔡沈的

哲學思想〉，《福建論壇（文史哲版）》1984 年第 6 期，頁 21-24、劉余高暢：《蔡

沈哲學研究》。本文非專論蔡沈的體用論，故不針對此點作深入討論，而僅用以突

出其解《尚書》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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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業時，以之為先，46 而四者之中，又以「欽」為首；若以「欽明文思」為單

元，「欽」又為四者之體／本，其足以為「書中開卷第一義」，且「一經之全

體不外是矣」，即因此故。

欽即「恭敬」之意，綜觀《書集傳》，欽、恭、敬的確貫穿整部書，如其

解〈舜典〉「敬敷五教」云：

敬，敬其事也。聖賢之於事，雖無所不敬，而此又事之大者，故特以敬

言之。47

為何「一經之全體」不外於「欽」字？正因此處所云，聖人於事「無所不敬」。

又如解〈舜典〉「夙夜惟寅，直哉惟清」曰：

寅，敬畏也。直者，心無私曲之謂。人能敬以直内，不使少有私曲，則

其心潔清而無物慾之污，可以交於神明矣。48

蔡沈以「敬」貫穿此二句經文，「寅」已有敬之意，接著又以「敬以直內」解

釋「直」，如此，欲達至「清」的關鍵，便是「敬」。合而觀之，則蔡沈有把

「夙夜惟寅」視為「直哉惟清」之本的意思，因「清」為潔淨而無物慾之汙，

如此方得以交於神明；而欲使內心潔淨而無私欲，則必「敬」以直內，因此，

「敬」為直的根本，其模式與將「欽」字視為「欽明文思安安」之本相同。又

如解〈伊訓〉「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

于四海。」云：

初，即位之初，言始不可以不謹也。謹始之道，孝悌而已。孝悌者，人

心之所同，非必人人教詔之。立，植也。立愛敬於此，而形愛敬於彼，

親吾親以及人之親，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始于家，逹于國，終而措之天

下矣。孔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49

46  按：依蔡沈的解釋，「欽明文思安安」雖有五項，但其德性內容只有欽、明、文、

思四項，安安為對四者「皆出於自然而非勉强」的特質之總述，故此處僅云「欽明

文思」四字。
47  宋•蔡沈：《書經集傳》，卷 1，頁 8。
48  同前註，頁 9。
49  同前註，卷 3，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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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孔子「立愛自親始」諸語，見《禮記•祭義》。孝悌為「人心」之所同，

具此所同之人心，即「立愛敬於此」；「親吾親以及人之親，長吾長以及人之

長」即「形愛敬於彼」。此又可分兩層來說，一者，以愛敬為本，「親吾親」、

「長吾長」則為形；二者，以「親吾親」、「長吾長」為本，「措之天下」則

為形。合而觀之，皆立「本」以發諸「形」，隱涵有「本」方得有「形」，有

其「本」而後能發諸於「形」之意，與將「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視為德

性／實行之兩面，是同一模式。立本而後有形，即由體以明用，正是蔡沈解「欽

明」所云「敬體而明用也」之意。

欽敬是體，恭讓是用；「惟寅」是體，「清」以交於神明是用；愛敬是體，

愛親敬長是用；愛親敬長是體，「措之天下」是用，都是從體用的角度解釋經

文。體、用也可表述為內、外，「敬以直內」即表明敬是「內」，與之相應的

行為即是「外」。50 由聖王的角度來說，「外」即是「治國」，〈書集傳序〉云：

然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固可

得而言矣。何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極，商

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理則一，

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51

心與治即是內與外／體與用的不同面向。由心而得道，本道而有治，則心、道

為體，治為用，正是以「欽」為「欽明文思安安」之本，又以「欽明文思安安」

為「允恭克讓」之本，在政治上的進一步擴充。蔡沈以為治《書》必得聖人之

心，乃因此心為聖人為治之本；此為治之本即〈堯典〉開首「欽明文思」四字，

而「欽」又為四者之本。故蔡沈以「欽」字為「書中開卷第一義」，以為《尚

書》「一經之全體」不外於「欽」，與〈書集傳序〉所云聖人相傳為心法、治

50  蔡沈《書集傳》所云「兼體用、合内外」（卷 3，頁 61）即以體／用為內／外之意。

事實上體用、內外、本末為宋人普遍使用以建立世界觀的方法，詳可參許滸：《全

體大用：朱子道學之基本構成方式》（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吳

展良先生指導，2015 年）。
51  宋•蔡沈：《書經集傳》，卷首，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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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必得聖人之心，意義是相同的。

我們可由不同的角度，分析蔡沈解《書》的方法與特色，52 但體用／本末

／內外的角度，可以相當清楚地看出黎貴惇與蔡沈對聖人理解之異，故本文以

此為比較的線索，以下論之。

黎貴惇解「欽明文思安安」云：

史臣稱堯之德，欽、明、文、恭、讓，已極其盛。中間下一「思」字，

不可畧看。辨白情僞，剖判事理，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全在於是。

吁放齊、驩兜，咈四岳，試虞舜，非意思深遠，何以能此？故《傳》稱

「其智如神」。〈皐陶謨〉曰「思永」，〈洪範〉「思曰睿，睿作聖」。

欽、恭皆從「思」中出。53

黎貴惇「意思深遠」乃用蔡沈之解，蔡氏之語云：「文，文章也。思，意思也。

文著見而思深逺也。」54 雖然用了蔡沈的解釋，但黎氏對「意思深遠」內蘊的

聖人特質之理解，卻與蔡沈不同。首先，蔡沈以「欽明文思」為「允恭克讓」

之本，又以「欽」為「明文思」之本，其於「欽明文思恭讓」六字的體用／本

末之歸屬，乃極顯然。黎貴惇引用〈皐陶謨〉「思永」、〈洪範〉「思曰睿，

睿作聖」，以證明堯德「欽明文思恭讓」中，「思」是最根本的，並小結云：

「欽、恭皆從『思』中出」，與蔡沈以「欽」為根本者，已明顯有異。

其次，由黎貴惇所說「辨白情僞，剖判事理」，可見黎氏所理解的「思」

52  今人所用方法，包括分析《書集傳》與朱子解《書》之異同，如蔡根祥：《宋代尚

書學案》（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6 年）、陳良中：〈朱子與蔡沈《書》

學異同考論〉，《重慶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 年第 3 期，頁 75-
81；分析《書集傳》對其他前人注解的取用或批評，如蔡根祥《宋代尚書學案》、

許華峰《蔡沈《朱文公訂正門人蔡九峰書集傳》的注經體式與解經特色》；以《書

經集傳》的撰作體例，表出其特色，如蔡根祥《宋代尚書學案》；或由解經內容論

其特色，如承自乃父之〈洪範〉學，如蔡根祥《宋代尚書學案》、劉余高暢《蔡沈

哲學研究》等。
53  （越）黎貴惇：《書經衍義》，頁 4。
54  宋•蔡沈：《書經集傳》，卷 1，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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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應屬蔡沈「體用」概念中「用」的層面，尤其他所舉出「意思深遠」的表

現：「吁放齊、驩兜，咈四岳，試虞舜」，皆就具體的舉措而言，其為「用」

無疑矣。黎貴惇又以「其智如神」形容「思」的特質，55 而《大戴禮》、《史

記》及《孔子家語》中，皆以「其仁如天，其智如神」二句形容堯，黎貴惇欲

突顯堯的特質時，所引用的卻只有「其智如神」一句，而略去「其仁如天」。

按前述蔡沈的思考模式，將「欽」字於德性的根本意義，對應於「其仁如天，

其智如神」二句，則「其仁如天」方為根本才是；黎貴惇突出「其智如神」而

略去「其仁如天」，站在蔡沈的立場來看，乃是述其用／末，而略其體／本。

若參考他人對「其智如神」的理解，黎貴惇「用」的傾向更明顯，如金履祥《書

經注》亦將《尚書》「思」字與「其智如神」合一，其言為：

思，言其運量裁處，意思周密，所謂其智如神也。56

金氏以為「其智如神」的表現為「運量裁處，意思周密」，與黎貴惇以「辨白

情偽，剖判事理」敘述「思」的表現，其意相同。宋濂稱許趙德勝云：「随機

應變，其智如神，動與古名將合。」57 亦以「其智如神」形容人面對外在危機

的思考應變能力。「其知如神」偏向「用」的意義，即此可見。

將《書經衍義》其他文字，與黎氏對「欽明文思恭讓」的解釋相對照，黎

氏偏於用／外／末的傾向可更昭然。《書經衍義》〈臯陶謨〉第一條云：

皐陶首陳迪德、脩身之義，繼以知人安民，萬世人君爲治之元龜也。九

德，不徒觀其言，必以行事爲驗，此觀人之要法也。58

經文中皐陶所言牽涉頗廣，故此處所述為治之法亦兼迪德、修身及知人安民，

55  按：此語出《大戴禮•五帝德》：「宰我曰：『請問帝堯。』孔子曰：『高辛之子

也，曰放勳。其仁如天，其知如神……』」見漢•戴德編：《大戴禮記》，《四部

叢刊初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 年），第 3 冊，卷 7，頁 36。
56  元•金履祥：《尚書表注》（臺北：藝文印書館，1968 年，《百部叢書集成》影印《金

華叢書》本），卷 1，頁 1。
57  明•宋濂：〈梁國公趙公神道碑銘〉，《宋學士文集》，《四部叢刊初編》，第 71 冊，

卷 11，頁 104。
58  （越）黎貴惇：《書經衍義》，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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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欽明文思」、「允恭克讓」相同，兼體用／內外。值得注意的是，皐陶之

言為：「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兼德與行而言，

但黎貴惇特意突出的觀人之要法：「必以行事為驗」，乃偏重用／外的層面。

其次，皐陶所言九德的內容是：「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

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黎貴惇於此九德中，特別提出「強而義」

一項：

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故成德貴乎「強而義」。59

為亂、為盜，乃就體用之「用」，內外之「外」，即「行實」而非「德性」的

角度來說，此與論堯德而表出「思」字，是一貫的思考模式。因此，「欽明文思」

誠為對堯德的總述，但黎貴惇認為堯德之根本，在對應於外在行實的「思」，

與蔡沈由屬體／本的「欽」總括堯德，有所不同。

黎貴惇以思統欽、明、文、恭、讓，似乎也用了體用／本末的架構，然實

質意義卻與蔡沈大異。首先，黎貴惇理解中的「思」，與欽、明、文、恭、讓，

同為蔡沈理解中的「用」的層面；而蔡沈心目中屬「體」的「欽」，在黎貴惇

的理解中，都從屬於「用」的「思」之下。因此，我們可以說，黎貴惇對聖人

的理解，其實並沒有「體」的部分，而只由「用」的層面立論。其次，體用／

本末的架構，貫穿蔡沈對聖人的理解，但黎貴惇對聖人的理解，除了「欽明文

思安安，允恭克讓」二句之外，看不到體用的架構，合看前文所述，黎氏對蔡

沈理解的體、用二部分的混合，則黎貴惇實犯了朱子所說的「不可不察」的「含

胡之弊」；60 相反的，蔡沈對體、用的分別，一點也不含糊。

蔡沈以「欽」為首，故得出「得其心，則道與治固可得而言矣」的結論，

以此為基礎，則聖人教化，亦欲使人民「天性之眞，自然呈露」，61 即達致「無

所勉強」的境界，方為教化之極至。按黎貴惇以「思」為首，欽、恭皆從「思」

59  同前註，頁 42。
60  宋•朱熹：〈答何叔京〉，《晦庵朱先生文公文集》，《朱子全書》（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年），第 22 冊，卷 40，頁 1841。
61  宋•蔡沈：《書經集傳》，卷 1，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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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出的解釋，則欽、恭便不是出於自然而無所勉強的結果，而是對外在事物作

理智思考、判斷之成果，因此，治民之極至，除了教化，更要善用刑罰。對「欽

明文思」四字的理解之異，使黎貴惇與蔡沈對聖人在「刑」方面的理解，亦有

相應的差別，其說詳下文。

（二）關於教與刑

與二人對體／本、用／末的偏重相應的，蔡沈強調以「德」為本的聖人教

化之功；黎貴惇則偏重「用」這一面向的，刑的必要性。

黎貴惇《書經衍義》〈舜典〉篇有此一條：

《經》曰：「象以典刑。」又曰： 「方施象刑。」曰：「五刑有服，

五服三就。」孔氏以爲大罪於野、於朝、於市。《漢史》乃曰：「唐虞

畫象，而民不犯。」又曰：「古者畫衣冠以爲刑，異章服以爲戮。」《尚

書大傳》云： 「古之用刑者，畫象而不犯，蓋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履，

下刑墨幪，以居州里而人耻之。」《白虎通》曰：「五帝畫象者，其服

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赭其衣，犯髕者以墨幪其髕處而畫之，

犯宮者履屝，犯大辟者布衣無領。《尚書》云『五刑有服』，此之謂矣。」

漢儒皆持此説，謂上古無刀、鋸、斧、鉞之用，故曰：「堯舜之世，有

宥無刑。」朱子深辨之，以爲象者如懸象魏之象。或謂畫爲五刑之狀，

亦可。「象以典刑」者，畫象而示民以五等肉刑之常也。「流宥五刑」

者，放之於遠，以寬夫犯肉刑而情輕之人也。愚按：夏去虞未遠。〈政

典〉曰：「先時、不及時者皆殺無赦」，〈甘誓〉又有「孥戮」之文，

則虞時自用肉刑可知矣。豈設法不用，概從衣服上示懲，而能使人知耻

乎？ 62

關於五刑，主要有兩種說法，一即黎貴惇所述「漢儒」之說。陳壽祺所輯校《伏

生大傳》云：

• 19 •

62  （越）黎貴惇：《書經衍義》，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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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虞象刑而民不敢犯，苗民用刑而民興相漸。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

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幪，以居州里而民恥之。63

此即主張唐、虞無肉刑之說，以「象刑」為用服飾、鞋履之異，以對犯刑者作

區別。清代宗漢學的《尚書》專著如江聲《尚書集注音疏》、孫星衍《尚書今

古文注疏》亦持此說。64 但朱子之說不同，〈舜典象刑說〉云：

聖人之心……其刑也，必曰「象以典刑」，畫象而示民以墨、劓、剕、

宫、大辟五等肉刑之常法也。其曰「流宥五刑」者，放之於遠，所以寛

夫犯此肉刑而情輕之人也。65

朱子認為經文「象以典刑」，指畫象而示民以墨、劓、剕、宮、大辟五等肉刑

之常法，而流法乃為寬緩犯肉刑而情輕者之罪，故雖有流刑以輔正法，但正法、

常法乃是五等肉刑，蔡沈與黎貴惇皆持此說，就此點而言，二人皆不背朱子說。

但黎貴惇更偏向突出刑的重要性，故又引《尚書》他篇如〈胤征〉引〈政典〉

之語，〈甘誓〉「孥戮」之文，以加強說明堯舜時期確實有肉刑。《尚書衍義》

〈舜典〉又有此條：

堯時道化，百年浸漬，至舜而猶有不親不遜，何也？天生萬民，性本善

而氣質不齊。君子少而小人多，七情營營，私欲紛紛。「乾緱以愆」，

〈行露〉速訟。一部《易》書，遠近、承應、愛惡、親竦，雜然不一，

六爻之情，何異於衆民之情乎？《禮》曰：「大爲之坊，民猶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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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漢•伏勝撰，漢•鄭玄注，清•陳壽祺輯校：《尚書大傳》（上海：商務印書館，

1937 年），卷 1，頁 9。按：黎貴惇於《書經衍義》中所引《尚書大傳》之文，與

陳壽祺所輯校者不同，或因黎氏轉引自他書，或因版本之異，此必需考慮越南所見

中國書籍的問題，由於牽涉頗廣，本文暫不討論之。
64  按：並非所有宗漢學者皆持象刑而無肉刑之說，如王鳴盛認為鄭玄主張象刑是「象

天道而作刑」，故象刑即五刑。見清•王鳴盛：《尚書後案》（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2002 年，《續修四庫全書》本），卷 1，頁 32。其說與江聲、孫星衍有異。

故黎貴惇「漢儒皆持此說」之論，仍有討論的空間，然此非本文重點，故不詳論之。
65  宋•朱熹：〈舜典象刑說〉，《晦庵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文

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67，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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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刑以坊淫，禮以坊欲。聖人所以教、刑並用而不偏廢也。爲之紀綱，

示之禮義，極教化之功，不過能使七八分從善，未必能致十分淳俗。彼

以朱之嚚、象之傲，所不能化，況下民乎？ 66

按：《詩•小雅•伐木》有「民之失德，乾緱以愆」句；「行露速訟」指《詩•

召南•行露》：「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詩序》

以此詩述「召伯聽訟」。67 黎貴惇以此二詩，說明人情紛紛，以致有失德、訴

訟的情形。黎貴惇由所舉《詩經》、《易經》、《禮記》之文，看到先聖早已

察覺人情紛然，並有以刑防淫的作法，因而指出，聖人之治必教、刑並用而不

偏廢。尤其載籍明言，即使聖如堯、舜，為所化者不過七八分，丹朱之嚚、象

之傲，即浸漬於百年道化之中，仍然「不親不遜」的實例。黎貴惇又云：

司徒以教民，典樂以教士。民德不興，則無以成淳厚；士性不正，則無

以備任使。后夔教諸胄子，而其子伯封貪忿不悛，至有封豕之稱，以致

滅國，何耶？二聖之子朱、均尚不能化，而何責於伯封也。68

按：「二聖之子朱、均」指堯之子丹朱、舜之子商均。〈堯典〉中堯以「嚚訟」

形容丹朱；〈益稷〉中禹云：「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

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以上皆丹朱之惡明見經文者。商均

之惡，《慎子》、《鹽鐵論》、《史記》、《淮南鴻烈解》等皆有相關記載；

夔之子伯封之惡行，則見《左傳》昭公二十八年。丹朱、商均、伯封距聖人、

賢人之近，所受薰陶理當最為深切，但事實上三人皆未能因此而「化」，黎貴

惇所說「未必能致十分淳俗」的情形，於文獻中昭昭可見，因此，他極力主張

教、刑不可偏廢。

與黎貴惇不同的是，蔡沈雖主張堯、舜已有肉刑，但對於聖人為治之方，

仍偏重於教化的浸潤之效，故解〈堯典〉「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旣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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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越）黎貴惇：《書經衍義》，頁 21-22。
67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北京：中華書局，2016 年，

《十三經注疏》本），卷 1 之 4，頁 9。
68  （越）黎貴惇：《書經衍義》，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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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云：

明，明之也。俊，大也。堯之大德，上文所稱是也。九族，高祖至玄孫

之親，舉近以該逺，五服異姓之親亦在其中也。睦，親而和也。百姓，

畿内民庶也。昭明，皆能自明其德也。萬邦，天下諸侯之國也。黎，黑

也，民首皆黑，故曰黎民。於，歎美辭。變，變惡爲善也。時，是。雍，

和也。此言堯推其德，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所謂放勳者也。69

蔡沈在這段文字中所要表出的為治之方是：堯以明其「大德」為基礎，推而至

於使天下人「皆能自明其德」。至於黎貴惇用以證明刑的重要性的丹朱等人，

在蔡沈的注解中，都成為彰顯聖人大德的憑藉，如云：

堯言誰爲我訪問能順時爲治之人而登用之乎？放齊，臣名。胤，嗣也。

胤子朱，堯之嗣子丹朱也。啓，開也，言其性開明，可登用也。吁者，

歎其不然之辭。嚚，謂口不道忠信之言。訟，爭辯也。朱蓋以其開明之

才，用之於不善，故嚚訟，禹所謂「傲虐」是也。此見堯之至公至明，

深知其子之惡，而不以一人病天下也。70

黎貴惇因丹朱之傲，而指出聖人教、刑並用的必要性；蔡沈則以此強調堯為天

下而不為己私的大公。再合看蔡沈對「欽明文思」的解釋：

欽，恭敬也。明，通明也。敬體而明用也。文，文章也。思，意思也。

文著見而思深逺也。71

則堯深知其子之惡，不為己私的「大公」，正是「欽明文思」的「本」，外化

為行實之「用」的具體表現，故丹朱之傲虐，正足以表現堯「不以一人病天下」

的「通明」之「用」。另外，蔡沈解〈舜典〉篇「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

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寛」云：

五教，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别，長幼有叙，朋友有信，以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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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宋•蔡沈：《書經集傳》，卷 1，頁 1。
70  同前註。
71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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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之理而爲教令也。敬，敬其事也。聖賢之於事，雖無所不敬，而此

又事之大者，故特以敬言之。寛，裕以待之也。蓋五者之理，出於人心

之本然，非有强而後能者，自其拘於氣質之偏，溺於物慾之蔽，始有昧

於其理，而不相親愛、不相遜順者，於是因禹之讓，又申命契仍爲司徒，

使之敬以敷教，而又寛裕以待之，使其優柔浸漬，以漸而入，則其天性

之眞，自然呈露，不能自已，而無無恥之患矣。孟子所引堯言勞來、正

直、輔翼，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亦此意也。72

蔡沈認為司徒「敬敷五教，在寬」的結果，可使人民天性之真「自然呈露，不

能自已」，而天性之真即「五者當然之理」，因此五者乃「出於人心之本然」，

故以「天性之真」形容之。蔡沈將〈堯典〉「百姓昭明」解釋為「畿内民庶」

「皆能自明其德」，將之與此段引文合看，更可見蔡沈心目中聖人的特點，就

是以敬為本的，出於自然而非勉強的高明廣大之德；其為治之效，則是使人民

在優柔浸漬之中，將出於人心本然的理，自然呈露，不能自已，如此，自然無

無恥之患，因此，雖有五刑以示民，可不必用刑矣，此即蔡沈主張堯舜有五刑，

卻並不特別強調五刑的為治之效的原因。

與蔡沈相對的，黎貴惇不但強調聖人必教、刑並用而不偏廢，甚至以為舜

親與五刑之事，《書經衍義》〈舜典〉篇有此條文字：

人君聽訟，自虞舜見之。「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罰弗及嗣」，「罪

疑惟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皆有司奏裁，而自上權衡斟酌

之也。范祖禹謂：「五刑之事，舜不與也。」不可以訓。73

按：此所引「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等三段文字，皆見〈大禹謨〉，其文為：

「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眾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

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

用不犯于有司。」由於此篇內所載禹及皐陶之謨乃對帝舜而言，故黎貴惇將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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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同前註，頁 8。
73  （越）黎貴惇：《書經衍義》，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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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文字，理解為對舜權衡刑罰的稱讚，並因此推斷，舜居君位而親自聽訟。配

合前述黎貴惇對刑的重視，及對聖人教、刑不偏廢的強調，可見對黎貴惇而言，

理想的聖王必然重視五刑，並握有最後的裁量權，因此他特意引范祖禹舜不與

五刑的說法加以反駁。比對蔡沈對〈大禹謨〉同一段經文的解釋：

蓋聖人之法有盡而心則無窮，故其用刑行賞或有所疑，則常屈法以伸

恩，而不使執法之意有以勝其好生之德，此其本心所以無所壅遏，而得

行於常法之外，及其流衍洋溢，漸涵浸漬，有以入于民心，則天下之人

無不愛慕感悅，興起於善而自不犯于有司也。74

除了強調聖人屈法以伸恩的執法方式，蔡沈又再度指出聖人為治之效，能使人

感悅興起，自然不犯於有司。將之與前述體用／本末的概念相對照，可見蔡沈

對聖人為治之方的解釋，與其對聖人之德的理解是同一模式。就聖人之德而

言，「欽明文思安安」為體，「允恭克讓」為用，有其體自然有其用，解「安安」

所云「出於自然而非勉強」，即由體而發為用的自然過程。就為治而言，聖人

之德為「體」，天下人漸涵浸漬、感悅興起，自不犯於有司為「用」；就人民

而言，出於本然之理為「體」，天性之真自然呈露，而不犯於有司為「用」。

因此，若能感悅聖人之德，百姓庶民亦能因其體而達其用。蔡沈論聖人之德、

為治之方以及教化之效，皆蘊涵體用不可分、體立而後用行的觀點。因此，蔡

沈雖不反對聖人治下有五刑之設，但刑法之用是後於教化之效的，對蔡沈而

言，即使丹朱之傲明載於經文，亦不妨於聖人自明其德之效。75 但對黎貴惇而

言，教與刑沒有高低、先後之分，聖人之治絕不能有所偏廢，而丹朱之嚚、象

之傲，即是教、刑不可偏廢的明證。因此，針對〈大禹謨〉「皐陶邁種德，德

乃降，黎民懐之」，黎貴惇云：

皐陶掌刑而禹曰： 「邁種德。」舜美之曰：「明于五刑，以弼五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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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宋•蔡沈：《書經集傳》，卷 1，頁 3。
75  關於蔡沈的德治思想，可參劉余高暢：《蔡沈哲學研究》，第 5 章「德刑觀」，頁

3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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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期于無刑。」〈呂刑〉亦曰：「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見

得法官守正持平，不失輕重，使民知罪之可遠，善之可遷，而不敢冒犯，

便是種德，非務出人罪以求福報也。76

可見黎貴惇認為禹稱許皐陶者，在於其執法持平，使民遠罪而遷善，故雖為執

法之功，亦以「德」稱之。因此，我們可以說，黎貴惇已將用「刑」的能力，

歸入聖人「德」、「教」的範圍之中。蔡沈對這段經文的解釋如下：

邁，勇往力行之意。種，布，降下也。禹自言其德不能勝任，民不依歸，

惟皐陶勇往力行以布其德，德下及於民而民懷服之，帝當思念之而不忘

也。77

雖然蔡沈並未明確說明皐陶所布之德為何，由他認為禹此段文字意在對舜提出

建議，欲使皐陶攝位，78 應可合理推測，此德是與堯、舜相同的，使人浸漬感

化之德。前已述及，對蔡沈而言，聖人之特質在於「欽明文思」之本及恭讓之

行；亦引及蔡沈將皐陶「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等對執法原則的敘述，解釋為

「天下之人無不愛慕感悅，興起於善而自不犯于有司也」，79 合而觀之，更可

確定，蔡沈認為禹所說的「種德」，指皐陶具有使民懷之的教化之功，至於皐

陶當時所任的「士」為執法之官這件事，在蔡沈解釋「種德」時，似乎並未特

意考慮進去。相對的，黎貴惇將「種德」解釋為執法之效，因此，皐陶當時任

「士」一事，便具有高度的意義，他甚至因此將執法能力納入「德」的範圍之

內。

值得提出與黎貴惇重刑思想相對照的，是《書經衍義》〈舜典〉這條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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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越）黎貴惇：《書經衍義》，頁 30-31。
77  宋•蔡沈：《書經集傳》，卷 1，頁 12。
78  蔡沈解「帝念哉，念兹在兹，釋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

云：「兹，指皐陶也。禹遂言念之而不忘，固在於皐陶，舎之而他求，亦惟在於皐

陶。名言於口，固在於皐陶，誠發於心，亦惟在於皐陶也。蓋反覆思之而卒無有易

於皐陶者，惟帝深念其功而使之攝位也。」見《書經集傳》，卷 1，頁 12-13。
79  宋•蔡沈：《書經集傳》，卷 1，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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堯時，海內萬國，星羅碁布，歲時月日，律度量衡，舊有成法。舜於巡

狩之日，叶正之，齊同之，則有不叶不同者，必在所黜矣。「羣后四朝，

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則言與功可取者，必在所陟矣。未

待考績之期，而賞罰已行乎接對諸侯之間。此宰制天下之大權也。一歲

之中，徧巡四岳，君民上下不相隔越，無有壅塞。四載之中，諸侯以次

來覲，考問政治，無敢廢弛。此運轉天下之大用也。80

此乃針對〈舜典〉「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而言。所謂「未待考績之期」，乃因〈舜典〉有「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之文，可見每三年作一次考察，以為黜陟之依據。而「群后」每年依序朝天子，

與帝之巡守合計，每五年為一輪，故考績之期與巡守、四朝之期並不重疊。巡

守與群后四朝是依序為之，故雖五年一輪，但換個角度看，卻是年年行之，黎

貴惇應即因此而云「未待考績之期」。黎貴惇認為巡守與四朝足以使諸侯「無

敢廢弛」，令天下運轉順利，除了因為君民上下不相壅隔，更在於君王掌握「宰

制天下之大權」，此大權即賞罰之大權，即此段引文所說的黜、陟之權。雖然

強調與仁德相關的「賞」，「罰」亦為其中不可或缺者，配合前述黎貴惇將執

法持平列入「德」的範圍，以及教、刑不可偏廢的觀點，再比對蔡沈對〈舜典〉

同一段經文的解釋，黎貴惇的傾向更加鮮明。蔡沈云：

是則天子諸侯雖有尊卑，而一往一來，禮無不答，是以上下交通，而逺

近洽和也。81

蔡沈對「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的解釋，完全未及於賞罰，而認為

是一種「禮」的表現，其結果是使上下洽和，與黎貴惇未待考績即行賞罰的「宰

制天下之大權」的理解，意趣明顯有異。

與對刑的觀點相應的，則是對「兵刑合一」的看法。《書經衍義》〈舜典〉

有此一條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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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越）黎貴惇：《書經衍義》，頁 12。
81  宋•蔡沈：《書經集傳》，卷 1，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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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者兵出於農。天子諸侯各置軍，有事徵發。軍將皆卿，故無專官。

《書》稱「舜命禹征苗」，傳記稱「堯克苗於丹水」，又曰：「堯攻叢

枝胥敖」。是時或親征，或會諸侯，何嘗以士師董兵。皐陶明于五刑，

是蠻夷寇賊奸究已就拘執者，付於士師，使議其罪之當刑當流，期于明

允耳。兵刑合一之説非也。82

按：舜命禹征苗見《尚書•大禹謨》。堯克苗於丹水，見《呂氏春秋•恃君覽》：

「兵所自來者久矣，堯戰於丹水之浦，以服南蠻。」《莊子•人間世》：「昔

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或即黎貴惇堯攻叢枝之所據。所謂「或親征」，

指堯戰於丹水及攻叢枝、胥敖；「或會諸侯」指〈舜典〉所載舜攝位後「五載

一巡守，群后四朝」而言。黎貴惇以為征戰之事，帝或親征，或命專人為之，

因此，士並未兼領戰事，因此，他反對兵刑合一之說。主張兵刑合一者極多，

如陳大猷《書傳或問》、張栻《孟子說》、呂祖謙《書說》、陳櫟《尚書集傳

纂疏》等，《書經大全》則兼存二說。83 蔡沈亦主張兵刑合一，《書集傳》於

〈舜典〉「惟時亮天工」下注云：

又按：此以平水土、若百工各爲一官，而周制同領於司空；此以士一官

兼兵、刑之事，而《周禮》分爲夏、秋兩官，蓋帝王之法，隨時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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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越）黎貴惇：《書經衍義》，頁 22-23。
83  按：《書經大全》於〈堯典〉「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

在寛。」下注文後之小字注云：「禮樂所以成教化而兵刑輔之，當唐、虞之時，禮、

樂之官析為二，兵、刑之官合為一，詳略之意可見。」見明•胡廣等：《書傳附諺

解》（大田：學民文化社，1990 年），卷 1，頁 178-179（按：此書即胡廣所撰《書

經大全》，然於韓國刊行時附上諺解，故書名標《書傳附諺解》）。顯然是以唐虞

兵刑合一。但〈舜典〉經文「帝曰：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

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後小字注文云：「董氏曰：或言帝者

之世，詳於化而略於政；王者之世，詳於政而略於化。虞時兵、刑之官合為一，而

禮、樂分為二，成周禮、樂之官合為一，而兵、刑分為二。故此蠻夷猾夏亦以命臯

陶，然經只言五刑五流，未嘗言兵也。後征苗之兵，禹實掌之，未嘗用臯陶，則兵、

刑非兼掌矣。」（《書傳附諺解》，卷 1，頁 182）此則引董氏反對兵刑合一之論，

故《書經大全》實兼存二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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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損益可知者如此。84

所謂「以士一官而兼兵刑之事」，即士兼掌兵、刑，即所謂兵刑合一。兵刑合

一與兵刑分事的意義何在？或可由《書經大全》見其一二。《書經大全》於〈堯

典〉「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寛。」下注文

後之小注云：

禮樂所以成教化而兵刑輔之，當唐、虞之時，禮樂之官析為二，兵、刑

之官合為一，詳略之意可見。85

《書經大全》的注文即是蔡沈的《書集傳》，故此段小字的注文，是用以說明

蔡沈注的，其意以為兵刑合一與否的差別，在於詳、略之異，86 亦即詳者有專

官，略者則兼事之，故強調唐、虞教化者，則主兵刑合一，因為教化大行之世，

兵刑只是輔助教化的方法，不必特立專官。由此我們可以理解，為何蔡沈主張

兵刑合一，而黎貴惇主張兵刑分職。誠如前述，蔡沈偏重強調聖人之德、教化

之行，以及下民受薰陶浸漬的自然興起之效，故兵、刑由一官兼之即可。黎貴

惇則以為聖人之德再廣大，教化之效再深入，永遠都有無法被教化者，故教、

刑不可偏廢。以黎貴惇的思考模式看來，兵刑與禮樂是同等重要的，禮、樂各

有專官，兵、刑也必有專人負責，因此，兵刑合一之說是黎貴惇所無法接受的，

他甚至將斷獄之事也歸入聖人「化」的範圍，《書經衍義》〈大禹謨〉有此一條：

魏杜恕《篤論》云：「聖人之制刑也，非以害民也，將以利民也，故民

從而安之；非以陷民也，將以導民也，故民從而化之。斷一人之獄，而

天下義之，是安之也；斷一人之獄，而天下伏之，是化之也。」此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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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宋•蔡沈：《書經集傳》，卷 1，頁 10。
85  明•胡廣等：《書經大全》，《書傳附諺解》，卷 1，頁 178-179。
86  按：除了《書經大全》，陳櫟《尚書集傳纂疏》亦以詳、略之異解釋兵刑合一與否

的差別，而《尚書集傳纂疏》亦以《書集傳》為修纂依據。與黎貴惇時代相近的裴

輝碧（1744-1818）編有《五經節要》，以為應舉者之參考，其中《書經》部分便

引用不少陳櫟《尚書集傳纂疏》的文字，可見《尚書集傳纂疏》在越南流傳得相當

的廣，於舉業得意的黎貴惇，得見此書的機會應也極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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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明刑弼教之旨。87

他認為斷獄公正，使天下人共同認可之，並伏首刑罰之下，也是導民、化民的

方法。前已述及黎貴惇將執法能力納入聖人「德」的範圍之內，順著其思考模

式，自然將執法亦視為「化」的一部分。蔡沈對〈大禹謨〉有關行刑一段經文

則有如下的解釋：

聖人之治，以德爲化民之本，而刑特以輔其所不及而已。88

以德為「本」，刑僅用以輔德之不及「而已」，可見蔡沈心目中，德、刑的

本、末關係是極為分明，不可混淆的。相對的，黎貴惇將執法的能力、效果，

皆納入德化的範圍之中，不但不將德與刑視為本、末關係，甚至將蔡沈認為屬

於「末」的刑，也提升到「本」的層次。

（三）關於十六字心傳

所謂十六字心傳，指〈大禹謨〉「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

厥中」十六字，蔡沈解釋這十六字云：

心者，人心知覺主於中而應於外者也。指其發於形氣者而言，則謂之人

心，指其發於義理者而言，則謂之道心。人心易私而難公，故危；道心

難明而易昧，故微。惟能精以察之，而不雜形氣之私，一以守之，而純

乎義理之正，道心常爲之主，而人心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動靜

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而信能執其中矣。堯之告舜，但曰「允執其

中」，今舜命禹，又推其所以而詳言之，蓋古之聖人，將以天下與人，

未嘗不以其治之之法并而傳之，其見於經者如此，後之人君，其可不深

思而敬守之哉。89

前已述及，由於科舉的關係，蔡沈之注是越南士子理解十六字心傳的主要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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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越）黎貴惇：《書經衍義》，頁 32。
88  宋•蔡沈：《書經集傳》，卷 1，頁 13。
89  同前註，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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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然而，黎貴惇對此十六字的看法卻與蔡沈不同，他說： 

黃氏《日鈔》解此章曰：「堯之命舜曰『允執厥中』，今舜加危微精一

之語於『允執厥中』之上，所以使之審擇而能執中者也。此訓之之辭也，

皆主於堯之執中一語而發也。堯之命舜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今

舜加『無稽之言勿聽』以至『敬修其可願』於『天祿永終』之上，又所

以警切之，使勿至於困窮而永終者也。此戒之之辭也，皆主於堯之『永

終』二語而發也。『執中』之訓，正説也；『永終』之戒，反説也。蓋

舜以昔所得於堯之訓戒，并其平日所嘗用力而自得之者，盡以命禹，使

知所以『執中』，而不至於『永終』耳，豈爲言心設哉？近世喜言心學，

舍全章本旨而獨論人心、道心，甚者單摭『道心』二字，而直謂即心是

道，蓋陷於禪學而不自知，其去堯、舜、禹授受天下之本旨遠矣。蔡氏

《書傳》雖亦以是明帝王之心，而心者治國平天下之本，其説固理之正

也。其後進此《書傳》於朝者，乃因以三聖傳心爲説，世之學者遂指此

書十六字爲傳心之要，而禪學者借以爲據依矣。」顧氏炎武曰：「心不

待傳也，流行天地間，貫徹古今，而無不同者，理也。理具於吾心，而

馳於事物。心者，所以統宗此理，而別白其是非。人之賢否，事之得失，

天下之治亂，皆於此乎判。此聖人所以致察於危微精一之間，而相傳以

執中之道，使無一事之不合於理，而無有過不及之偏者也。禪學以理爲

障，而獨指其心曰『不立文字，單傳心印』。聖賢之學，自一心而達之

天下國家之用，無非至理之流行，明白洞達，人人所同，歷千載而無間

者，何傳之云？」此二説平正，最得聖人之旨。90

按：黎貴惇所引黃震及顧炎武之說，其實都是黃震之語，而顧炎武在《日知錄》

「心學」條引之，其中「心不待傳也」以下，在《黃氏日鈔》中，置於「愚按」

二字之下，91 而顧炎武全部加以引錄。顯然黎貴惇誤以「愚按」為顧炎武的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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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越）黎貴惇：《書經衍義》，頁 36-39。
91  宋•黃震：《黃氏日鈔》，《宋明讀書記四種》（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

年），第 10 冊，卷 5，頁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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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故在引用時，將「愚按」改為「顧炎武曰」。我們可以肯定黎貴惇讀過《日

知錄》，92 由其引用的錯誤，可見黎貴惇見到黃氏語，是經由《日知錄》，而

未親自讀過《黃氏日鈔》。雖然黎貴惇在引用時犯了這個錯誤，但並不礙於吾

人藉以理解其觀點。黎貴惇認為「此二說平正，最得聖人之旨」，可見他是以

引用的方式表述觀點，故以下對其所引二段文字作分析。

前半段所引黃震說，認為《書集傳》雖強調所謂「心傳」，但將帝王之心

視為「治國平天下」之本，故仍守住理之正。也就是說，黃震將蔡沈排除在其

所批評的「近世喜言心學」的範圍之外，亦不視之為言心之弊的開端，而將「喜

言心學」之弊，溯始於蔡抗的〈進書集傳表〉。然〈進書集傳表〉開首云：

臣抗言，惟精惟一以執中，蓋三聖傳心之法；無黨無偏而建極，乃百王

立治之經。93

蔡抗所述《尚書》之要旨包括兩個部分，一為傳心之法，一為立治之經，故蔡

抗雖「以三聖傳心為說」，但事實上其所拈出之《尚書》大旨，並不僅止於傳

心之說而已。更何況「傳心之法」並非蔡抗首創，而沿用其父蔡沈之說；再往

前溯，蔡沈此說乃承自其師朱熹。94 因此，若要追溯傳心之說，至少要上至朱

熹，但黃震追溯「傳心」說之弊病的起源，至蔡抗而止，此必與黃氏對程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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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按：《書經衍義》所引據資料中，時代最晚者，即為《日知錄》，詳參蔣秋華：〈黎

貴惇《書經衍義》探析〉，《黎貴惇的學術與思想》，頁 37。
93  宋•蔡抗：〈進書集傳表〉，宋•王霆震編：《古文集成》（臺北：臺灣商務印書

館，1983 年，《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23，頁 3。
94  如：「問竇從周云：『如何是伊尹樂堯舜之道﹖』竇對以『飢食渴飲，鑿井耕田，

自有可樂』。曰：『龜山答胡文定書是如此說。要之不然。須是有所謂「堯舜之道」。

如《書》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便是堯舜相傳之

道。』」見《朱子語類》（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文淵閣四庫全書》

本），卷 58，頁 8。又如：「舜禹相傳，只是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

允執厥中』，只就這心上理會，也只在日用動靜之間求之，不是去虛中討一箇物事

來。」《朱子語類》，卷 78，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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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崇有關；95 而蔡沈《書集傳》之前三篇經朱熹指正，黃震之批評不及於蔡沈，

應亦與此有關，而這一點，黎貴惇也是相同的。蔣秋華指出，即使朱子之說有

誤，但黎貴惇於《書經衍義》都表贊同，甚至借以反駁蔡沈的說法，96〈書經

衍義序〉並明云不敢背於「伊川、考亭之緒言」，97 其推尊朱子的立場與黃震

相同，黎貴惇贊同黃震將言心之弊上溯至蔡抗而止，亦與此有關。

雖然未批評蔡沈，但黃震與蔡沈對「人心惟危」等十六字的理解之異，乃

極顯然，這又可以由兩個方面來看，一者，堯、舜、禹相傳的內容到底是什麼？

二者，「人心惟危」等十六字的意義為何？關於第一個問題，黃震認為，堯之

命舜者，應分成兩個部分：「允執厥中」及「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前者為

「訓」，後者為「戒」。「訓」乃「正說」，「戒」乃「反說」。而舜將之傳

給禹時，分別於二者之前加上其「平日所嘗用力而自得者」，故亦有正說、反

說兩個部分。舜加於「允執厥中」之上者，即「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

一」十二字；加於「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之前者，為「無稽之言勿聽，弗詢

之謀勿庸。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愼

乃有位，敬修其可願」一段。總而言之，蔡沈認為堯之授舜者，只有「允執厥

中」四個字；舜之授禹者，加上「人心惟危」等三句，成為十六個字。黃震認

為堯之授舜者，不只有「允執厥中」四個字；舜之授禹者，亦不只有所謂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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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黃震雖無理學史專著，但《黃氏日鈔》卷 33 至 45 實為一部簡明的理學史，由此

十三卷中，可見黃震竭力維護程朱在理學史上正統地位的努力。另外，浙東的四明

地區，在南宋時原以陸學為盛，因黃震的倡導而後朱學盛行，此皆可見黃震對朱熹

的推尊。詳可參吳懷祺：〈宋代學術史著作和黃震對理學的總結〉，《史學史研究》

1991 年第 2 期，頁 43-49、66、張偉：〈論黃震理學思想的時代特色及其歷史地位〉，

《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6 年第 1 期，頁 20-26、張偉：《黃震與

東發學派》（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4 章、雷鳴：《黃震理學與經學

思想研究》（杭州：浙江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博士論文，束景南先生指導，2015 年）

等。
96  蔣秋華：〈黎貴惇《書經衍義》探析〉，《黎貴惇的學術與思想》，頁 45。
97  （越）黎貴惇：〈書經衍義序〉，《書經衍義》，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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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心傳而已，而「無稽之言勿聽」至「天祿永終」一段，共有五十二字，如此，

舜授禹的內容字數，增加了將近四倍，這字數之異，與內涵之異是相關聯的。

蔡沈於〈堯典〉第一段注文指出，《尚書》開卷第一義即「欽明文思安安」的

「欽」字，治《書》者，於若能深味而有得，「則一經之全體，不外是矣」。98

對照〈書經集傳序〉所云：「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理則一，無

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99 可見蔡沈認為三聖相傳者，可以用一言以囊括之，

故堯之授舜者，只需四字即可。舜之授禹，雖添了十二個字，其關鍵仍在於心，

故云：「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受，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

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治亂之分，顧其心之存不存如何耳。」100 相

對的，黃震所指出舜授禹所增添的「無稽之言勿用」一段文字，不但無法一言

以蔽之，亦不可能簡單地歸諸於「心」。前已述及，蔡沈以體用的概念理解「欽

明文思安安」，其所拈出三聖相授之心法，亦有尋出整部《尚書》中的「體」

的意圖，其序中先云《尚書》所載為「天下之大經大法」，又云「治亂之分，

顧其心之存不存如何耳」，101 正是「明體而達用」的概念。十六字心傳正是

「體」的部分，由此而發為禮樂教化、典章文物，則為明體以達用。然而，黃

震所指出三聖相傳者，不只是「體」而已，「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及舜所加

上的四十四個字，以蔡沈的立場觀之，乃為「用」的層面。「體」可一言以蔽

之，「用」則隨時隨事而異。黃震有偏重事功的傾向，102 其強調「用」的層面，

乃非異事，而這一點，黎貴惇與黃震也是相同的。林月惠分析黎貴惇的理氣論，

指出朱子「格物致知」工夫所涉及的道德實踐根據問題，並不是黎氏所關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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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宋•蔡沈：《書經集傳》，卷 1，頁 1。
99  宋•蔡沈：〈書經集傳序〉，《書經集傳》，卷首，頁 1。
100 同前註。
101 同前註。
102 黃震學因經世致用而重視實務，並有明確的社會改革思想，相較於程朱，有偏向事

功的傾向，詳可參張偉：《黃震與東發學派》、〈論黃震理學思想的時代特色及其

歷史地位〉，頁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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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因此，其形上思維並不多。103 林維杰指出，黎貴惇循朱子格物的為學

之道，但把重點放在經驗的事物形構與倫理規訓。104 前述黎貴惇以「思」為

「欽明文思安安」之根本，以及強調教、刑不可偏廢等觀點，與其對格物的理

解偏重在經驗事物，都是相貫的，105 以體用概念來敘述，就是偏重於「用」；

以形上形下來看，即是強調「形下」；以道德事功來說，就是兼重事功。這樣

的思考模式，使黎貴惇在治《尚書》時，不可能滿足於掌握「體」，故三聖相

授者，便不可能只有「心傳」的部分，還必需有「立治」的部分，黃震所提出

「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及舜所加上「無稽之言勿聽」一段文字，正是「立

治」的部分，將十六字心傳與「無稽之言勿聽」一段合觀，三聖相傳者方為有

體有用。

第二個要處理的問題，即「人心惟危」等十六字的意義。蔡沈認為堯、舜、

禹相傳之十六字為「心法」，乃「所以明此心之妙也」，106 故十六字心傳具

獨立的意義，放在其明體達用的架構來看，其意義甚至是最核心、最根本的。

但對黃震而言，堯授舜的「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二句，及舜加上的「無稽之

言勿聽」數句，與「人心惟危」等十六字是一體的，其意為：「使知所以執中

而不至於永終耳，豈為言心設哉？」如此，則「人心惟危」等十六字不具獨立

的意義。然而，由於對程朱的尊崇，黃震又要替蔡沈說解，故指蔡沈以心為「治

國平天下之本」，其説「固理之正也」。雖然黃震為蔡沈作了辯解，然其與蔡

沈之異，仍可由後半段的文字（即黎貴惇引為顧炎武之語的一段文字）見之。

為清楚起見，茲再將該段文字引錄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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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林月惠：〈黎貴惇的理氣論〉，《黎貴惇的學術與思想》，頁 255-256。
104 林維杰：〈黎貴惇思想中的格物學〉，《黎貴惇的學術與思想》，頁 281。
105 按：因此一思維傾向，黎貴惇偏重氣的形下思維，故論人性時，特別強調氣質之性，

前述黎貴惇強調聖人教化，「不過能使七八分從善，未必能致十分淳俗」（《書經

衍義》，頁 21）並以之作為教、刑亦不可偏廢的論據，皆其重氣質之性的表現。他

又由舜命夔典樂一事，看到聖人「已防其氣質之偏」（《書經衍義》，頁 23）。

但限於篇幅，對黎貴惇理氣觀、人性觀的深入論述，將俟諸他文。
106 宋•蔡沈：〈書經集傳序〉，《書經集傳》，卷首，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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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不待傳也。流行天地間，貫徹古今，而無不同者，理也。理具於吾心，

而馳於事物。心者，所以統宗此理，而別白其是非。人之賢否，事之得

失，天下之治亂，皆於此乎判。此聖人所以致察於危微精一之間，而相

傳以執中之道，使無一事之不合於理，而無有過不及之偏者也。禪學以

理爲障，而獨指其心曰「不立文字，單傳心印」。聖賢之學，自一心而

達之天下國家之用，無非至理之流行，明白洞達，人人所同，歷千載而

無間者，何傳之云？ 107

首句「心不待傳也」，實已否定了蔡沈「心法」之說。此所云「流行天地間」、

「自一心而達之天下國家之用，無非至理之流行」，指出世間萬物無不是理之

流行，心則以統宗此理，而能別白是非，因此，若無「理」，則心不具獨立意義；

又強調聖人所致力者，在於「使無一事之不合於理，而無有過不及之偏者」，

如此，「執中」乃就事而言，非就心而言。二者合觀，則心、理、事合而為一，

蓋欲判斷事是否無過不及之偏，需以「理」為標準，而此理既馳於事物，又具

於吾心，故明白洞達，人人所同，就此看來，理已不待傳，更遑論傳心。雖然

這是黃震的見解，顧炎武於《日知錄》大段引用，而未添附一語，可見顧氏認

可其說，因此，與顧氏其他文字互相參看，有助於理解其意。顧炎武〈與友人

論學書〉論聖人之道云：

愚所謂聖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學於文」曰：「行己有恥」。自一

身以至於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

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也，恥之於人大矣！ 108

其所述博學、有恥之事，皆就「事物」言之，明白洞達，所謂理「馳於事物」

者即此意，依此而論，則聖人相傳者自然不是心法。顧氏〈與友人論學書〉又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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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越）黎貴惇：《書經衍義》，頁 38-39。
108 清•顧炎武：〈與友人論學書〉，《亭林詩文集》（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

年），文集卷之 3，頁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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竊嘆夫百餘來之為學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命與仁，

夫子之所罕言也；性與天道，子貢之所未得聞也。性命之理，著之《易

傳》，未嘗數以語人。其答問士也，則曰：「行己有恥」；其為學，則

曰：「好古敏求」；其與門弟子言，舉堯、舜相傳所謂危微精一之說一

切不道，而但曰：「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嗚呼！聖

人之所以為學者，何其平易而可循也。109

按：《論語•堯曰》載：「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

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行己有恥」、「好古敏求」，亦分見於《論語》

〈子路〉及〈述而〉。顧炎武據此而認為，孔子與門弟子論堯、舜相傳之內容，

僅有「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而未及於危微精一之說，與黃

震心不待傳、理具於吾心而馳於事物之說，互相呼應。

黎貴惇於《書經衍義》中述及十六字心傳的部分，僅引用黃震及顧炎武之

說（事實上二者皆為黃震之語），而未有自己的話語，然其於十六字心傳的觀

點，已由所引文字表露無遺，此可與《書經衍義》其他文字互相印證，〈大禹

謨〉有此一條文字：

「精一」、「執中」，欲其處事之間，無過不及之差也。下文「聽言用

謀」，「臨民御衆」，皆當執其中也。道即治，治即道，寧有異哉！陳

氏大猷謂： 「『人心惟危』以下，示心法，傳道統；『可愛非君』以下，

示治法，傳治統。」此流於禪學，分道與治而二之，非聖賢之旨也。110

黎貴惇以處事「無過不及之差」，及「聽言用謀」、「臨民御眾」解釋「執中」，

也是由「事」而非「心」來理解執中，與黃震如出一轍。另外，此所引陳大猷

之說見引於《尚書集傳纂疏》、《尚書輯錄纂注》及《書經大全》，都是應舉

必備之書，黎貴惇應即由此三書得知陳氏之說。然而，三書皆未對陳大猷之說

有所批駁，也就是說，陳櫟、董鼎與胡廣，都是肯定陳大猷之說的，但黎貴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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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同前註，頁 215。
110 （越）黎貴惇：《書經衍義》，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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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論與三書有異。111 尤值得注意的是，黎貴惇反對陳大猷之說的原因，在於

分道與治而二之，此與前述黎貴惇所贊同黃震之說，反對「人心惟危」十六字

具獨立的意義，而必將之與「無稽之言勿聽」數句合觀，方能見聖人相傳之

道，是相應的。然而，將心法與治法分言，實始於蔡抗，其〈進書集傳表〉

所云：「惟精惟一以執中，蓋三聖傳心之法；無黨無偏而建極，乃百王立治之

經。」112 將傳心之法與立治之經分言之，與陳大猷的模式相同，黎貴惇反對

陳大猷之論，必然亦反對蔡抗之說，其於蔡沈傳心之說之不愜，也是必然的結

果。再者，前述黃震將獨論人心、道心之弊的源頭，追溯至蔡抗，或許與蔡抗

將心法與治法分言有關，但黃震並未對此有清楚的說明，黎貴惇這段文字，可

謂替黃震作了最佳的注解。《書經衍義》〈舜典〉又有以下一條文字：

至聖極治之世，每汲汲於防小人。舜曰「難任人」，一也。曰「堲讒説

殄行」，二也。曰「庶頑讒説」，三也。益曰「去邪勿疑」，四也。皐

陶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五也。豈以敷言試功之法、黜幽陟明之

典如此，而不肖乃得以濫厠歟？好問好察之廣、取人爲善之誠如此，而

讒佞乃得以眩弄歟？兢業戒懼之至，惟恐有歉於知人之哲，而易惑乎浸

潤膚受之奸故爾。舜嘗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此知人

用人一秘密法，而吐露以告禹也。113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正是黃震所指，舜加於堯所授「四海困窮，

天祿永終」之前的四十四字中的前二句，黎貴惇認為這是舜授禹的用人「秘密

法」，此即前述三聖相傳者「立治」的部分，與「人心惟危」十六字合觀，聖

人所相傳者方全，二者互相關聯、缺一不可，「道即治，治即道」即此意。將

道與治分言，與誤以三聖相傳者只有十六字心傳，皆是顧炎武所謂言心言性之

弊的根源，故黎貴惇於精一執中之外，又反覆強調聽言用謀。《書經衍義》〈咸

111 按：前文據註 25 之引文指出，《尚書衍義》一書乃黎氏治《書》有得之作，非為

應舉業而已，此處其與應舉教材《五經大全》相異的說法，則為另一例證。
112 宋•蔡抗：〈進書集傳表〉，《古文集成》，卷 23，頁 3。
113 （越）黎貴惇：《書經衍義》，頁 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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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德〉又有此條文字：

「德無常師」，凡有善皆可師之。故聖人清問下民，詢于芻蕘，百工技

藝皆得進諫，取人爲善之誠也。然天下之善，亦無定準，惟以自我純一

之心而觀衆理，方知善之可從。心不純一，則茫然不知決擇，至於言之

無稽、謀之弗詢，亦將以爲善而從之矣。此廣「聽德惟聰」之義，而告

君以聽言處事之要也。114

按：此段文字乃針對經文「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黎

貴惇所云：「然天下之善，亦無定準，惟以自我純一之心而觀衆理，方知善之

可從。」似乎與蔡沈所云：「惟能精以察之，而不雜形氣之私，一以守之，而

純乎義理之正，道心常爲之主，而人心聽命焉」，115 非常相似。然而，黎貴

惇接著敘述心不純一的後果：「至於言之無稽、謀之弗詢，亦將以爲善而從之

矣」，乃是由外顯的行為來說。且「言之無稽、謀之弗詢」正是用了〈大禹謨〉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的典故，可見黎貴惇認為心能純一的結果，

便是「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正是舜傳給禹的「用人祕密法」；蔡

沈對「惟精惟一」的結果之敘述則為：「道心常爲之主，而人心聽命焉」。可

見黎貴惇由外在的行為敘述「協于克一」的結果；蔡沈則由內在心靈狀態形容

「協于克一」的效用。蔡沈在「道心常爲之主，而人心聽命焉」後接著說：

則危者安，微者著，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而信能執其中矣。116

「自無過不及之差」的「自」字，即蘊涵明體以達用的觀念，體明則「自然」

可以達用，故「允執厥中」，是「惟精惟一」的自然結果。但是，對黎貴惇而言，

蔡沈所著重的「體」，只是為治之法的一部分，即使具純一之心，仍必需學習

聽言、處事以及用人之方，因此，舜必以「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此

一知人、用人秘密法吐露以告禹，而不能僅授之以「人心惟危」等十六字而已。

114 同前註，頁 78。
115 宋•蔡沈：《書經集傳》，卷 1，頁 14。
116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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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貴惇〈書經衍義序〉述《尚書》之要旨云：

披書一覽，117 則聖人之性、聖人之心，炳煥如新。欽恭精一之傳，惇

章庸用之事，與夫典則之貽，人紀之修，敬天仁民，明德慎罰，建邦設

都，分爵列土之政令，垂之萬世。118

他也指出由《尚書》可見聖人之性、聖人之心，但是，後面詳述聖人之心的內

涵時，將典則之貽、明德慎罰、建邦設都等，與「欽恭精一之傳」並列，與其

對三聖相傳的內容及「人心惟危」等十六字的理解，是相應的。蔡沈將禮樂教

化、典章文物等，皆視為「心之發」、「心之著」，119 亦與其重「體」的觀念，

強調三聖相傳為心法相應。

四、結　論

本文將黎貴惇《書經衍義》與蔡沈《書集傳》對堯、舜、禹三位聖人的理

解作比較，冀能對越南經學及中、越《尚書》學比較研究，有緜薄之助。

本文以蔡沈解《尚書》所用體／用、本／末、內／外的架構，為比較二人

對聖人理解之異的切入點，並以三個主題為討論焦點。首先，關於「欽明文思

安安」，蔡沈認為六字當以「欽」為首，指「欽」字為德性之體，得其體則自

然可發而為用；黎貴惇則以「思」為首，認為欽、恭皆從「思」中出，且他對

「思」的理解，屬蔡沈觀念中「用」的層面，因此，以欽、恭皆從思中出的結

果，是將蔡沈理解中的「體」，從屬於「用」的「思」之下。

在體、用上的偏重之異，決定了蔡沈與黎貴惇教、刑觀點的不同。二人皆

主張教、刑並用，然蔡沈明顯偏向教化，以為聖人教化之極致，在使人民「天

117 阮金山校記云：「『披』下，疑當有『書』字。」見《書經衍義》，頁 91。筆者

以其說為確，故於引文中逕用之。
118 （越）黎貴惇：〈序〉，《書經衍義》，卷首，頁 1。
119 宋•蔡沈：〈書經集傳序〉，《書經集傳》，卷首，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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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之眞，自然呈露」，故刑僅用以輔德化所不及，並因此主張唐虞時兵、刑合

一。黎貴惇以經典中堯、舜、夔之子無法被感化的事實，認為教化無法全面，

故主張聖人必善用刑罰，他甚至將執法的能力與效果，亦納入德與教的範圍，

並主張舜親自裁斷刑罰，故反對唐虞兵、刑合一之說。簡而言之，在蔡沈心目

中，聖人治下教與刑的本、末關係是極為分明，不可混淆的；黎貴惇則將執法

的能力、效果，皆納入德化的範圍，以至將蔡沈認為具附屬性質的刑，提升到

與德、教相同的層次。蓋蔡沈以為明體自可達用，掌握德教之本，百姓自然化

之；黎貴惇則偏重於「用」，以為不兼備刑罰，無法達致為治之效。

本文的第三個主題為十六字心傳。蔡沈以為堯授舜、舜授禹者為心法，其

內容由「允執厥中」擴至十六字心傳，故十六字心傳具獨立的意義，此說拈出

聖人德性、為治之「體」，與其解「欽明文思安安」蘊涵的明體達用概念相貫。

黎貴惇則認為堯授舜、舜授禹者，皆有兩個部分，十六字心傳只是其中一個部

分而已，若不與「無稽之言勿聽」一段文字合觀，「人心惟危」等十六字是不

具獨立意義的，因此，聖人相傳之內容，不只有心法；黎貴惇還將「無稽之言

勿聽，弗詢之謀勿庸」視為舜授禹的用人「祕密法」，以突顯「用」方面在三

聖相傳中的重要性，此與其偏向「用」的思考模式相貫。

中國經典在越南的傳播，與其模倣中國的科舉制度及考試內容，是密不可

分的，黎貴惇所生存的黎朝，更倣效明代以《五經大全》為科考定本，這決定

了黎貴惇的《尚書》學基礎，即是蔡沈的《書集傳》。然而，經由《書經衍義》

及《書集傳》對聖人詮釋的比較，可見黎貴惇對聖人的詮釋，與其自幼熟讀的

《書集傳》並不相同，大抵而言，即未向宋明理學心性論的方向發展，這或許

有可能受到同時清朝乾嘉學風的影響。然而，《書經衍義》所引前人說以宋明

時期為主，最晚者止於顧炎武的《日知錄》，因此，《書經衍義》受乾嘉學風

影響的可能性並不大，即有之，其成分亦相當微渺。故《書經衍義》的解經方

向，主要是黎貴惇在越南的背景下，長時間涵泳體會所得。據本文所分析的三

個主題，可見承朱學強調體／用之別、以體為本的觀點，卻含糊於體、用之分，

並往偏重「用」層面發展的傾向，為黎貴惇《尚書》學的特色之一，亦即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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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學的特色之一，至於越南經學的其他特質，尚需以更多的相關研究為基礎，

方能全面見之。

（責任校對：邱琬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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